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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股份

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

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、名单，

获悉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浙江世元贵金属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浙江

世元）被司法拍卖的 25,353,573 股公司股票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

续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0月 27日 10 时至 2025 年 10

月 28 日 10 时（延时除外）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公司

持股 5%以上股东浙江世元持有的 25,353,573 股公司股份，虞安妮、

陈瑞岳、张宇、任为重、王永江、盛伟丽、钟革分别竞得前述股份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

于持股 5%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88）。

二、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持股 5%以上股东每

日持股变化明细及名单，获悉浙江世元上述拍卖的股份已完成过户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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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,353,573 9.60 25,353,573 9.60 0.00 0.00

三、其他说明

1.浙江世元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，其所持公司股份被

司法拍卖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

大影响。

2.浙江世元所持公司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，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减持股份》第十六条第（三）项“通过司法扣划、划转等非交易过

户方式执行的，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，

但本指引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、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。”

及第十五条第二款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前款相关股份的，受让方

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。”之规定，本次司法拍

卖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17 日


